
 

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资料 

 

 

 

 

 

（股票代码：603096） 

 

会议时间：2023 年 12月 29日  



会议须知 

为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

率，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 年修订）》《新经典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

特制定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一、经公司审核，符合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条件的股东、股东代表

以及其他出席人员可进入会场，参会人员应自觉维护会议秩序。 

二、股东参加股东大会，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权

利，并应认真履行法定义务，不得侵犯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三、参会股东或股东代表应在 2023 年 12 月 27 日 17:00 前，将

登记资料以电子邮件或邮寄方式发送到北京市东城区花园胡同三号 5

号楼 2 层证券部办理参会登记，并需携带身份证明、持股凭证、授权

委托书等原件于 12月 29日下午 14:00到北京市东城区花园胡同三号

5 号楼 1层会议室提前办理签到登记。 

四、股东提问应举手示意，并按照主持人的安排进行。发言及提

问前应先介绍自己的股东身份（或所代表的股东单位）、持股数量等

情况。发言及提问应围绕本次会议议案，每位发言时间不宜过长。议

案表决开始后将不再安排发言。 

五、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参加

网络投票的股东需按会议通知中的具体操作程序在 2023 年 12 月 29

日交易时段内进行投票。现场会议采取记名投票方式，出席会议的股

东或股东代表按其所持公司的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在表决票上



逐项填写表决意见。会议由股东、监事及见证律师计票、监票。 

六、在现场会议进入表决程序后进场的股东（或代理人）、股东

代表不发给表决票。在进入表决程序前退场的股东、股东代表，如有

委托的，按照有关委托代理的规定办理。 

七、股东大会期间，请参会人员将手机关机或调为静音状态，谢

绝个人进行录音、拍照及录像。 

八、公司董事会聘请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

出具法律意见。 

 

  



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日程 

一、现场会议时间：2023 年 12 月 29日（星期五）14:30 

二、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东城区花园胡同三号 5 号楼一层会议

室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主持人：陈明俊先生 

五、会议议程： 

1、参会股东、股东代表签到登记 

2、宣布现场会议开始 

3、宣布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人数、代表股份数 

4、介绍出席及列席人员，介绍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 

5、推选计票、监票人员 

6、逐项审议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1 关于聘任 2023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2 关于 2024年度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3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4.00 关于修订并制定部分公司管理制度的议案 

4.01 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4.02 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4.03 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4.04 制定《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 

7、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现场回答股东提问 

8、填写表决票并统计现场投票结果 

9、宣布表决结果 



10、律师发表法律意见 

11、宣布会议结束  



议案一： 

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 2023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依据《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公司

严格履行邀标程序，综合评标结果，拟聘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年度

财务审计费用为 100 万元、内控审计费用为 25 万元。相关公告已于

2023年 12 月 14 日发布在上海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本议案已经 2023 年 12 月 13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予以审议。 

  



议案二： 

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4 年度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更好地发挥独立董事参与公司决策、监督制衡、专业咨询的作

用，维护公司的整体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根据《公司章程》

《董事会议事规则》《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等相关规定，公

司结合独立董事承担的工作内容及相应责任，充分考量独立董事的专

业度和敬业度，参照同地区、同行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津贴标准，提

议2024年度独立董事津贴拟定为每人每年12万元（含税），按月发放。 

上述薪酬所涉个人所得税由公司统一代扣代缴，独立董事因参加

公司各项会议及工作的费用由公司另行承担。 

本议案已经 2023 年 12 月 13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予以审议。 

 

 



议案三： 

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进一步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根据中国

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

范运作》等自律监管规则，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对《新经典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相关公告及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已于2023年12月14日发布在上

海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本议案已经 2023 年 12 月 13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予以审议。 

 

 

  



议案四： 

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并制定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进一步完善内控体系，规范公司治理，持续符合监管要求，公

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自律监管规则，充分结合实际情况，拟修订并

重新制定部分管理制度，并以子议案的形式逐项审议并表决： 

序号 议案名称 

4.01 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4.02 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4.03 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4.04 制定《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 

上述修订后的制度已于 2023 年 12 月 14 日发布在上海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 

本议案及各项子议案已经 2023 年 12 月 13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

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予以审议。 

 


